	电子工程学院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匿名评审实施办法
按照《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关于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的相关规定》的精神，为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过程管理，建立健全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经院学位分委员会讨论决定，对原有的《电子工程学院硕士学位论文匿名外审实施办法》重新进行修订，该方案从18届硕士起实施，具体办法如下：
一、论文送审
（一）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由学院统一送审,实行双盲审评审。并根据评审意见，通知相关研究生是否准予答辩。
（二）硕士研究生如逾期不能提供学位论文，按推迟本次答辩处理。以后申请答辩前，仍需经过匿名外审。
（三）若规定时间内评审专家意见未反馈，可向学院申请重新送盲审或请相关专家到校进行盲审。
二、评审方式
（一）全部硕士学位申请论文由学院统一实施盲审，盲评审专家由学院办公室聘请。
[bookmark: _GoBack]（二）硕士研究生相关研究成果，在SCI检索期刊上发表或已录用论文1篇或1篇以上，本人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本人为第二作者，可申请免盲审。(由导师聘请2名学位论文评阅人，其中1名校内专家，1名校外专家，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论文的校外专家应来自企业/行业或从事相关技术工作的人员。学位论文评阅人应为具有副教授或高级专业技术及以上职称人员，学位申请人员指导教师（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论文包括校内校外导师）不得作为论文评阅人。
三、送审学位论文要求
（一）论文封面及扉页删掉作者姓名和指导教师姓名，保留学科专业和论文题目。
（二）作者和指导教师请勿在学位论文原创新声明和使用授权说明书上签字。
（三）删掉致谢页、可保留发表论文、获奖等内容。
（四）其他严格按照我校有关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定执行。
四、评审结果处理
评审专家在评审学位论文后将写出评审意见，并做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等四种评审结论。
（一）两个评审专家同时给出“优秀”或者“合格”的评审结论，论文作者按照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逐条进行修改并提供修改说明，修改后的学位论文由导师审查同意后，可参加学位论文答辩，其匿名外审意见可直接作为答辩时的校内外评审意见。
（二）评审结论出现一个“基本合格”及以上，论文作者须根据专家意见进行认真修改，修改后的论文需要重新送审，方可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三）评审结论出现两个“不合格”，论文作者须根据专家意见做重大修改，修改时间不得少于三个月，但不超过六个月，修改后的学位论文由学院组织专家重审。
（四）评审结论若出现一个“不合格”，一个“基本合格”或以上。研究生本人可提出复议申请，经导师签字同意后提请学院学位分委员会复议，学位分委员会决定是否复审。复审由学院另聘请一位专家评审，结论若为“不合格”，则该论文不合格，参照（三）的处理意见。结论若为“基本合格”或以上，参照（一）、（二）的处理意见。
（五）不合格处理措施
a) 上一年度陕西省学位论文抽查评估中有“不合格”及“存在问题”结论的论文指导教师、校内盲审抽查定为“不合格”的论文指导教师，学院核减其所在系所和导师下一年度研究生招生指标。 
b)根据学校对学院年度考核结果，招生指标及导师本人年度基础绩效的核减数量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具体讨论决策。
第一次盲审不过的，根据盲审意见，由学院组织同专业的部分分学位委员及同行专家审定是否同意追加一次盲审，如第二次肓审仍不过的，不能参加答辩，可以申请延迟毕业。
（六）盲审通过的，再由导师送校内专家明审一份（答辩委员至少有1名学位论文评阅人参加。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还至少有1名来自企业/行业或从事相关技术工作的人员，或为我校承担较多应用科研任务、具有较强应用经验的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

五、评审流程
	第一批盲审：
论文定稿、盲评、 外审
	第六学期
3月22日
通过重复率检测
	提交送审论文
（第一批盲审，若盲评有“不合格”或“基本合格”，有时间和机会复审）
	学院，学科秘书

	第二批盲审：
论文定稿、盲评、 外审
	第六学期
4月25日
通过重复率检测
	提交送审论文
（第二批盲审，盲评有“不合格”或“基本合格”，不再复审，答辩推迟三个月）
	学院，学科秘书

	盲评、外评意见返回
	第六学期
5月中旬
	根据盲评、外评意见填写《硕士学位论文修改表》进行修改
	学生、导师、学院、 学科秘书

	答辩
	第六学期
4月-5月底
	答辩程序详见《硕士研究生答辩程序》
	[bookmark: __DdeLink__141_2995951717]学生、导师、学科秘书，学院

	修订存档
	第六学期
6月
	根据答辩组意见对论文进行最后修订，交相关部门存档
	答辩组导师、学生 、学科秘书


六、评审经费
学位论文抽查评审费用由导师支付。研究生需先行垫付，答辩后由导师业务费统一支付。

电子工程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2019年1月24日
